
湘潭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我县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工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6]3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的目标和任务

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按新的标准和范围实施，并解决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难问题，确保不使一个孩子因贫困而辍学。

第三条  补助对象的界定和救助标准

（一）补助贫困寄宿学生生活费对象界定标准为：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校寄宿且符合下述条件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1）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或孤残学生等无直接经济来源者；

（2）单亲家庭、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者；

（3）父母双方或一方有残疾，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

（4）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

（5）享受农村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

（6）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且经济困难的；

（7）少数民族贫困学生；

（8）有其他特别困难情形者。

（二）补助标准

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同时对独生子女和农村两女户家庭学生增加25元/人.期。 
第四条  经费来源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由中央、省、市、县级财政按比例分担，县级财政年初预算时把此项经济列入预算项目。

第五条  学校补助贫困家庭寄宿学生生活费的确定

广泛宣传，组织学生学习本实施细则，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到人，并张榜公示。

确定补助对象的步骤：

（一）申请：申请资助的贫困寄宿生提出申请，到学校领取并按要求填写好附表《湘潭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寄宿学生生活补助对象审批表》，并将村委会（居委会）的贫困证明粘贴在表格背面。

（二）评审：班级初评后再交学校组织联评，对特殊情况通过走访、调查核实申请资助的学经济实际情况后，确定资助名单，校长签名盖章，予以确认。

（三）公示：对初审受助对象名单分别在班级和学校予以公示。

（四）审批：公示无异议后，由乡镇中心校审批。

（五）发放：由学校统一组织发放，由学生或家长领取，不能由班主任或老师代领，要确保资助资金落实到贫困学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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